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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TEN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長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長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長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長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8026) 

    

與中國移動訂立之與中國移動訂立之與中國移動訂立之與中國移動訂立之新新新新營運支援服務協議營運支援服務協議營運支援服務協議營運支援服務協議 
    

本公佈乃本公司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7.10條作出。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六日，本集團一間全資附屬公司與中國移動一間附屬公司訂立服務協議。

根據服務協議，本集團已經與中國移動就（其中包括）本集團由二零一一年七月至二零一二

年七月向中國移動提供之無線音樂搜尋服務之營運支援收費模式達成協議。根據服務協議，

本集團將就所提供之該等服務收取固定營運支援服務費用。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本公佈由長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於本公佈統稱為「本集本集本集本集

團團團團」）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

則（「創業板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7.10條作出。  

 

本集團與中國移動訂立之服務協議本集團與中國移動訂立之服務協議本集團與中國移動訂立之服務協議本集團與中國移動訂立之服務協議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日、二零一一年十一月

二十五日、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七日、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及二零一一年八月八日之公佈

（統稱「該等公佈該等公佈該等公佈該等公佈」）。 

 

如該等公佈所披露，本集團與中國移動有限公司（「中國移動中國移動中國移動中國移動」）一間附屬公司於過往就本

集團透過中國移動網絡提供的無線音樂搜尋服務所訂立之合作協議（「合作協議合作協議合作協議合作協議」）已於二

零一一年七月初到期。合作協議屆滿後，本集團仍然自二零一一年七月初直至本公佈日期繼

續提供無線音樂搜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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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長時間磋商後，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六日，本集團一間全資附屬公司與中國移動（透過其附

屬公司）訂立營運支援服務協議(「服務協議服務協議服務協議服務協議」)。根據服務協議，本集團已經與中國移動就

（其中包括）本集團由二零一一年七月至二零一二年七月向中國移動提供之無線音樂搜尋服

務(「該等服務該等服務該等服務該等服務」)之營運支援收費模式達成協議。根據服務協議，本集團將就所提供之該等

服務收取固定營運支援服務費用，視乎（其中包括）所提供之該等服務之穩定性及質素而予

以調整。由於訂立服務協議，董事會認為，自服務協議所產生之收益可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及本集團之會計政策予以確認及列賬。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長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長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長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長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葉向強葉向強葉向強葉向強    
 

 

香港，二零一二年七月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以下董事： 

 

葉向強先生 ( ( )) 
葉向平先生 ( ) 

李魯一女士 ( ) 

陳小欣先生 ( ) 

馬楊新先生 ( ) 
譚振寰先生 ( ) 

謝月玲女士 ( ) 

黎美倫女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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